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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3 

我國人口高齡化的速度冠於全球，預計2025年即將成為超高齡國家，65歲以上的老
年人口更將突破20％。此一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帶來許多前所未見的挑戰，其中，
健康醫療與長期照護成為關鍵的一環。 

■我國已於82年成為高齡化社會，截至107年9月統計結果，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達14.3％(增至338.2萬人)，正式邁入高齡社會。推計將於114年邁入超高
齡社會。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報告（103年至105年）、內政部統計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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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國情統計通報 （第111號）行政院主計總處，10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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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無障礙相關法規立法沿革 
適用範圍 階段 規定 處理方式 

新建或增
建建築物 
 

規劃
設計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無障礙建築專章 

身權法第57條 
新建公共建築物未符合規定者，
不得核發建築執照。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執照
核發 

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無障礙設
施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
示事項表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
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完工
使用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
業原則 

既有公共
建築物 
(8類20組) 

身權法第88條 
令其改善；未改善依第88條規定
處分處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
責人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
改善完成為止；必要時，得停止
供水、供電或封閉、強制拆除。  

既有
改善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
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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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建築物 
專章【簡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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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15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70803214 號令修正發布第 
167、167-1、167-3～167-7、170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重點】： 

一、修正建築物因單層樓地板面積過小設置無障礙設施不易者，
明定以單棟進行檢討(修正條文第167條) 。 

二、增訂無障礙客房應有無障礙通路通達 (修正條文第167條之1) 。 

三、修正無障礙廁所設置之規定(修正條文第167條之3)。 

四、修正無障礙浴室設置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167條之4) 。 

五、修正輪椅觀眾席位設置數量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167條之5) 。 

六、修正無障礙停車位、無障礙客房設置數量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167條之6及第167條之7）。 

七、修正公共建築物之用語與適用範圍（修正條文第170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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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建築物 

專章 



（第一項）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

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自102.1.1起，不分使用用途，

應依無障礙建築物專章規定設

置無障礙設施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104.1 
個人身體因先天或後天受損、退化，如肢體障礙、
視障、 聽障等，導致在使用建築環境時受到限制
者。另因暫時性原因導致行動受限者，如孕婦及骨
折病患等，為「暫時性行動不便者」。 

（第一款）獨棟或連棟建築物，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宅單位且
第二層以上僅供住宅使用者。 

住宅單位： 
指含有一個以上相
連之居室及非居室，
有烹調及衛生設備，
專供一個家庭使用
之建築物，並有單
獨出入之通路，不
需經過他人住宅而
可自由進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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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供住宅使用之公寓大廈
專有及約定專用部分。 

（第三款）除公共建築物外，建築
基地面積未達150平方
公尺或每棟每層樓地板
面積均未達100平方公
尺。  

身權法第57條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

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

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 
 
  建築物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170條所列之建築物使用用
途以外者，始得｢不在此限｣ 

102年1月1日以後新建之建築物，每棟
每層（含地下層）樓地板面積均未達
100平方公尺者，建築物地面層仍應設
置無障礙通路。 

建築物地面層仍應設置無障礙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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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權法第57條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
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惟未明定公共建築物範疇。 

 為利執行上開規定，爰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列舉 

｢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 

 

 
非屬第170條所列之建築物使用用途---非 ｢公共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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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內政部99.3.3台內營字第0990801045號令修正發布，自99.4.1生效。 

建築法第5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
遊覽、娛樂、及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範圍如下：… 

 
公有建築物— 
建築法第6條：本法所稱公有建築物，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自治團

體及具有紀念 性之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置檢討→→→以公共建築物適用範圍檢討。 



（第二項）前項各款之建築物  地面層  ，仍應設
置無障礙通路。  

（第四項）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由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依規範第2章 無障礙通路規定辦理 

（第三項）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
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
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
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
部之規定。 

立法說明：考量建築物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
困難，爰於第三項明定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或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例：臺北市都市發展局105年11月16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4993901號令 

「臺北市建築物得免設置無障礙停車位認定原則」   
因地、因案制宜 

第1條第8款 基地地面 12 



居室出入口 及 具無障礙設施  之廁所盥洗室、浴室、昇降設備、停車空間及

樓梯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19款： 
居室：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均稱居室 。門廳、走廊、樓梯間、衣

帽間、廁所盥洗室、浴室、儲藏室、機械室、車庫等不視為居室。但旅館、住宅、集合
住宅、寄宿舍等建 築物其衣帽間與儲藏室面積之合計以不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八分之一
為原則。    如非屬『居室』  則非屬應設有檢討無障礙通路通達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202.1 
組成：無障礙通路應由以下符合本規範規定之一個或多個設施組成：室外通路、室內通

路走廊、出入口、坡道、扶手、昇降設備、輪椅昇降台等。  

內政部營建署102年11月15日營署建管字第1020071378號函 

……故102年1月1日以後新建或增建工廠類建築物，除有第167條第1項第1 、 2 、 3款
情形之一者外，若二層樓以上設有居室出入口或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室、

停車空間者，應依上開規定檢討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     ∴不論使用用途，皆相同   

與第55條：｢昇降機之設置依下列規定： 一、六層以上之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
座以上之昇降機通達避難層。……｣規定有別。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or設有無障礙小便器之一般廁所 

13 



貳、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專章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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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設置之   直通樓梯，至少應有一座為無障礙樓梯。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9款： 
直通樓梯：建築物地面以上或以下任一樓層可直接通達避難層或地面之樓梯（包括坡

道）。    

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3章樓梯規定辦理  

內政部營建署106年4月27日營署建管字第1061006230號函 

……有關「無障礙樓梯」法定之梯寬，查本編第33條、第98條已有明定。至其「出入
口」之門寬一節，查本編第90條、第90條之1、第91條、第97條等已明定相關規定，
應依上開規定檢討。 

第33條：｢建築物樓梯及平臺之寬度、梯級之尺寸，應依下列規定：…｣ 
第98條：｢直通樓梯每一座之寬度依本編第33條規定，且其總寬度不得小於左列規定：…｣ 
第90條：｢ …二、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寬度不得小於1.2公尺，高度不得小於

1.8公尺。｣ 
第90條之1：｢建築物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除依前條規定者外，應依左列規定：…｣ 
第91條： ｢避難層以外之樓層，通達供避難使用之走廊或直通樓梯間，其出入口依左列規定：…｣ 
第97條： ｢安全梯之構造，依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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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建築物依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37條應裝設衛生設備者，除使用
類組為H-2 組住宅或集合住宅外，每幢建築物無障礙廁所盥洗
室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且服務範圍不得大於三樓層： 

修正說明：考量行動不便者使用廁所盥洗室之可及性與便利性。 
檢討重點： 

依建築設備編第37條應裝設衛生設備者      應檢討設置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依建築設備編第37條無須裝設衛生設備者    無須檢討設置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設置數量及服務範圍須同時滿足。 
 總樓層數 ≦3---至少1處 
 總樓層數 >3—每+3層&FA>500M2    ＋3層範圍內設置1處 

(面積未達500或樓層數增加未達3----免增設) 
 所有樓層----合併檢討(由上往下檢討or由下往上檢討---皆可) 

建築物規模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數量

（處） 
設置處所 

建築物總樓層數在三層以下者 一 任一樓層 

建築物總樓層數超過三層，超過部分每增加
三層且有一層以上之樓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
方公尺者 

加設一處 
每增加三層之範
圍內設置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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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37條建築物種類第七類及第八類，其設置
之大便器數量在十個以下者，應設置一處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超過十個者，超過部分每增加十個，應增加一處。 

建築物種類 大便器 

七 

戲院 
演藝場 
集會堂 
電影院 
歌廳 

總人數 男 女 

1-100 1 5 

101-200 2 10 

201-300 3 15 

301-400 4 20 
超過400人時，以人數男女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100人男用增加1個，每增加女子20人女用增加1個 

八 
車站 
航空站 
候船室 

總人數 男 女 

1-50 1 5 

51-100 2 10 

101-200 3 15 

201-300 4 20 

301-400 1 5 

超過400人時，以人數男女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100人男用增加一個，每增加女子20人女用增加1個 

說明： 
一、本表所列使用人數之計算，應依下列規定： 
（五）戲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按固定席位數計算；未設固定席位者，按觀眾席面積每平方公尺1.2人計算

。 
（六）車站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0.4人計算，航空站、候船室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0.2人計算

；或得依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車站、航空站、候船室使用人數（以每日總運量X0.2）計算之。 
（八）本表所列建築物人數計算以男女各占一半計算。但辦公廳、其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工廠、倉庫、戲院、演藝場、

集會堂、電影院、歌廳、車站及航空站，得依實際男女人數之比例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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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建築物種類第七類及第八類，其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大便器數量（個）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數量（處） 

19以下 1 

20至29 2 

30至39 3 

40至49 4 

50至59 5 

60至69 6 

70至79 7 

80至89 8 

90至99 9 

100至109 10 

超過109個大便器者，超過部分每增加10個，應增加1處無障礙廁所盥洗室；不足10個，
以10個計。 

20 



建築物設有共用浴室者，每幢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處   無障礙浴室   。  

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6章浴室規定辦理  

修正說明： 

 部分建築物所設浴室僅係供特定人使用且非屬開放性質（如值勤室……等），未有設
置無障礙浴室之需求。至提供予公眾、不特定人使用之浴室，仍應考量無障礙浴室
設置。 

 為利實務執行之明確，參照第295條、第297條「共用浴室」之用語，修正為建築物
設有共用浴室者，始應進行建築物無障礙浴室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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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設有固定座椅席位者，其輪椅觀眾席位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固定座椅

席位數量 

（個） 

50以

下 

51-

150 

150-

250 

251-

350 

351-

450 

451-

550 

551-

700 

701-

850 

851-

1000 

1001-

1250 

1251-

1500 

1501-

1750 

1751-

2000 

超過 200 個固定

座椅席位者，超過

部分每增加 500

個 固 定 座 椅 席

位，應增加 1個輪

椅觀眾席位。 

輪椅觀眾

席位數量 

（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702.3多廳式之場所，其輪椅觀眾席位數量，應依各廳觀眾席位之固定坐椅席位數分
別計算。 

 702.4輪椅觀眾席位得設於觀眾席不同位置、區域及樓層，以增加 多方位的較佳視野
角度。 

 702.5座椅彈性運用：輪椅觀眾席位可考量安裝可拆卸之座椅，如未有輪椅使 用者使
用時，得安裝座椅。 

 704.3 視線：輪椅觀眾席位的視線不得受阻礙應和其他區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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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建築物依法設有停車空間者，除使用類組為H-2組住宅或集合住宅
外，其無障礙停車位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第二項﹚建築物使用類組為H-2 組住宅或集合住宅，其無障礙停車位數量
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之規定，設
置停車空間。其未規定者，依下表規定。…… 

技規…..僅有汽車停車空間檢討，未要求機車停車位 

使用類組 
停車空間總數
量（輛） 

無障礙停車
位數量（輛） 

使用類組 
停車空間總
數量（輛） 

無障礙停車
位數量（輛） 

非屬H2 類 
住宅或集合

住宅 

1-50 1 

屬H2 類住宅
或集合住宅 

1-50 1 
51-100 2 51-150 2 

101-150 3 151-250 3 
151-200 4 251-350 4 
201-250 5 351-450 5 
251-300 6 451-550 6 

設計：依規範第８章停車空間規定辦理  

例舉：      如法定停車空間=0，則無需檢討無障礙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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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專章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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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B-4組者，其無障礙客房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客房總數量（間） 無障礙客房數量（間） 

16至100 1 

101至200 2 

201至300 3 

301至400 4 

401至500 5 

501至600 6 

超過600間客房者，超過部分每增加100間，應增加1間無障礙客房；不足100間，以100間
計。 

修正說明： 

 因實務執行易衍生爭議，為利執行，以表列方式無障礙客房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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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1項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
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該法並未明定公共建築
物範疇，為利執行上開規定，序文｢既有公共建築物｣修正為｢公共建築物｣。 

二、經地方政府實際清查發現，部分飲酒店營業樓地板面積尚不足三百平方公尺，要求改善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
基於既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改善採「可及可用」方式，且以必要項目為主要推動原則，爰將B-3類之飲酒
店，修正為限於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飲酒店（無陪侍，供應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場所，包括啤
酒屋）為適用範圍。 

30 



肆、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替代改善及認定原則 

一、立法目的與沿革 

二、公共建築物與應改善無障礙設施(備)項目 

三、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適用標準 

四、分類、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五、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資格與任務 

六、法規協助性規定 

七、自主使用改善原則 

八、支持服務替代原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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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目的與沿革 

名稱 時間 重要修訂內容 

殘障福利法 

69.5.20 
(第22條) 
政府對各項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設置便於殘障者行動之設備。 

79.1.12 

(第23條) 
 增訂新建建築物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 
 增訂舊有公共設備與設施不符前項之規定者，各級政府應編訂年

度預算，逐年改善。但本法公布施行五年後，尚未改善者，應撤
銷其使用執照。 

身心障礙者保
護法 

86.04.18  
(第56條) 
 修正殘障者為身心障礙者 
 增訂要求既有公共建築物強制改善。 

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 

100.6.13 
(第57條) 
修正明定應設置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種類 

認定原則修正沿革： 

 97年5月9日、101年5月25日、101年11月16日、105年12月15日、107年4月20
日辦理5次修正。 

 修正緣起與依據：身權法、建築技術規則相關法規規定內容修正、各界實務推動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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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15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70803214號令修正發布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 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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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建築物與無障礙設施(備)項目 

修正重點說明： 
105.12.15台內營字第1050815170號令修正 

一、本表由第九點移列。 

二、B類商業類B-4國際觀光旅館、一般觀光旅館、一般旅館之浴室
由「V」修正為「〇」。 

三、本點附表說明欄無障礙客房設置數量規定修正為表列。 

四、多幢建築物停車空間依法集中留設者，其無障礙設施之停車位
數得依其幢數集中設置之規定移列至第12點改善原則中規定。 

五、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7條之1已明定：「居室出入
口及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室、昇降設備、停車空間
及樓梯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爰配合刪除本點附表說明欄
四、「室內通路走廊」指連接各室內無障礙設施之通路走廊。 

107.4.20台內營字第1070805521號令修正 

 配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於107.3.15修正，修
正B-3組公共建築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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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建築物與無障礙設施(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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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適用標準 

公共建築物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
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其替代改
善計畫，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共建築物已依中華民國85年11月27日修正施行之本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10章規定設置或核定之替代改善計畫改善者，視同具替代
性功能。 

（二）公共建築物未改善者，得依第11點規定改善之，視同具替代性功能。 

前項建築物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應改善者，應辦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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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1.27 97.07.01 102.01.01 

﹙已依85.11.27標準改善者視同具替代性功能﹚ 

﹙未改善者依本原則第11點或第12點改善之視同具替代性功能﹚ 

﹙補充解釋比照本原則﹚ 



四、分類、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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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資格與任務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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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由相
關主管單位、建築師公
會、各障礙類別之身心障
礙團體並邀請有關之專家
學者組設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
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分類、分期、分區
改善執行計畫及期
限之擬定。 

（二）各類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項目優先改善
次序之擬定。 

（三）公共建築物替代改
善計畫之諮詢及指
導。 

（四）公共建築物可否提
具替代改善計畫之
認定及替代改善計
畫之審核。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由相
關主管單位、建築師公
會、各障礙類別之身心障
礙團體並邀請有關之專家
學者組設公共建築物行動
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辦理下列事
項： 

（一）分類、分期、分區
改善執行計畫及期
限之擬定。 

（二）各類建築物行動不
便者使用設施項目
優先改善次序之擬
定。 

（三）公共建築物替代改
善計畫之諮詢及指
導。 

（四）公共建築物可否提
具替代改善計畫之
認定及替代改善計
畫之審核。 

配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十章業於一百零一年十
月一日修正為無障礙建築物專
章，酌作文字修正。 



4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
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
月一日以後委託辦理
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
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
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
員 培 訓 講 習 結 業 證
書。 

（二）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
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三）曾擔任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特設主
管建築機關勘檢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四）相關專業領域之專家
學者。 

七、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應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
月一日以後委託辦理
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
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
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
員 培 訓 講 習 結 業 證
書。 

（二）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
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三）曾擔任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特設主
管建築機關勘檢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四）相關專業領域之專家
學者。 

配合第六點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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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聘任
之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
應辦理至少三個小時之諮
詢及審查實務講習，其講
習項目如下：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
築物專章、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
容。 

（二）既有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
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
則內容。 

（三）諮詢及審查注意事
項（含諮詢及審查錯
誤樣態說明）。 

（四）諮詢及審查程序。 

（五）諮詢及審查任務。 

（六）其他相關事項。 

  一、本點新增。 

二、因諮詢及審查小組辦理事
項與無障礙法規息息相
關，為利推動落實既有公
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改
善，參照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規
定，納入應辦理實務講習
時間及項目之規定，以利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
境改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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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九、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得終止聘任： 

（一）執行諮詢及審查案
件違反本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十章、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以下簡稱本規
範）或本原則規定。 

（二）其他經當地主管建
築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者。 

  一、本點新增。 

二、諮詢及審查人員辦理第六
點所定事項時，如有違反無
障礙相關法規或有其他情節
重大，不適任之情形時，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得終止勘檢
人員之聘任，以維諮詢及審
查作業之品質。 



六、法規協助性規定 

公共建築物依本原則規定改善增設之坡道或昇降機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各層樓地板面積。但單獨增設之昇降機間及乘場面積合計不

得超過二十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不受建築物高度限制。但坡道設有頂蓋其高度不得超過原有建築物高度加三

公尺，昇降機間高度不得超過原有建築物加六公尺。 

【增設一般升降機】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 
（第2項） 
本規則中華民國100年2月27日修正生效前領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
機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其增設之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

不得超過12平方公尺，且昇降機道面積不得超過6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高度應依第一條第九款第一目規定設置。

但投影面積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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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01年3月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801653號函： 
｢......揆其立法意旨，係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及行動不便者之需求而增訂，其適用範圍
仍針對100年2月27日修正生效前之5層以下合法建築物而言，是以，實施建築管理
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自得適用上開第55條第2項規定……｣已有明示，要屬100
年2月27日前之五層以下合法建築物，即有本條文之適用。 



七、自主使用改善原則 

 105.12.15修正重點 

一、序文增列「得於維持行動不便者自主使用之原則下」明示
改善原則訂定之立法意旨。 

二、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者，得依改善原則辦
理。但改善原則未明列者，仍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辦理改善。查第11點部分規定與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內容一致，非屬改善原則，爰予以刪除回歸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增訂避難層坡道及扶手無須改善情形。 

四、考量昇降機呼叫鈕中心線高度若大於現行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404.2規定者不易改善，爰於昇降設備增訂如設
置於輪椅者可及範圍之120公分以下者，無須改善；惟如大
於120公分時，仍應設置協助使用之輔具或服務鈴，以利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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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旅館已於一樓設有無障礙客房，且其他樓層未設有住
宿以外之服務性設施、附屬設備者，僅提供住宿使用，已
可通達無障礙客房，爰列為昇降設備無須改善情形。至服
務性設施、附屬設備，查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已訂有
附屬設備之例舉，且因旅館之型態不一，逐一列舉相關服
務性設施、附屬設備恐有掛一漏萬之虞，將由各主管建築
機關依個案情形予以核處，增加彈性。 

六、修正廁所盥洗室「門之淨寬」為「門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
之淨寬」，增列不得使用凹入式、扭轉式（含喇叭鎖）之
門把及鎖扣、迴轉空間尺度、洗面盆得免設置得免於兩側
及前方環繞洗面盆設置扶手之例外規定。 

七、因扶手設置與行動不便者能否順利使用馬桶有密切關係，
仍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進行設置，以便於使用
，爰予以刪除廁所盥洗室「5.下列設施應改善」回歸依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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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增列浴室之改善規定。明定通達浴室之無障礙通路寬度
與門之設置規定。至既有公共建築物如設有無障礙客房
（含廁所盥洗室、浴室）者，則無需另外設置無障礙浴
室，爰列為無須改善情況。 

九、停車空間：酌作文字修正。 

十、增列無障礙客房改善規定。 

107.4.20修正重點 

 增列無障礙客房門之改善規定，明定通達無障礙客房之無
障礙通路行進方向與客房門開啟方向一致，或客房門前方
已可提供直徑150公分之迴轉空間者，使用輪椅之行動不
便者可直行進入客房，門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之淨寬不得
小於7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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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15修正重點 

一、序文增列「得於維持行動不便者自主使用
之原則下」明示改善原則訂定之立法意
旨。 

二、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者，
得依改善原則辦理。但改善原則未明列
者，仍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辦
理改善。查第11點部分規定與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內容一致，非屬改善原
則，爰予以刪除回歸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規定辦理，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增訂避難層坡道及扶手無須改善情形。 

七、自主使用改善原則 

扶手不得突出走道，會造成橫向行走的人有撞擊的危險 



54 【105.12.15修正重點】 

 考量昇降機呼叫鈕中心線高度若大於
現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404.2
規定者不易改善，爰於昇降設備增訂
如設置於輪椅者可及範圍之120公分以
下者，無須改善；惟如大於120公分時，
仍應設置協助使用之輔具或服務鈴，
以利使用。 

 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一百六十七條之一係要求應妥予考量
行動不便者進出空間之需求，設置無
障礙通路通達居室與無障礙設施設備。 

如一般旅館已於一樓設有無障礙客房，
且其他樓層未設有住宿以外之服務性

設施、附屬設備者，僅提供住宿使
用，已可通達無障礙客房，爰列為昇
降設備無須改善情形。 

至服務性設施、附屬設備，查觀光旅
館建築及設備標準已訂有附屬設備之
例舉，且因旅館之型態不一，逐一列
舉相關服務性設施、附屬設備恐有掛
一漏萬之虞，將由各主管建築機關依
個案情形予以核處，增加彈性。 



55 
【105.12.15修正重點】 

 修正廁所盥洗室「門之淨寬」為「門
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之淨寬」，增列
不得使用凹入式、扭轉式（含喇叭鎖）
之門把及鎖扣、迴轉空間尺度、洗面
盆得免設置得免於兩側及前方環繞洗
面盆設置扶手之例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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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廁所得採用折疊或
雙軌式推拉門 

不得使用凹入式、扭轉式（含喇叭鎖）之門
把和鎖扣 

【105.12.15修正重點】 

 增列浴室之改善規定。 

明定通達浴室之無障礙通路寬度與門
之設置規定。至既有公共建築物如設
有無障礙客房（含廁所盥洗室、浴
室）者，則無需另外設置無障礙浴
室，爰列為無須改善情況。 

 停車空間：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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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105.12.15修正重點】 

 增列無障礙客房之改善規定。 

【107.04.20修正重點】 

 增列無障礙客房之無障礙通路行進方向與客房門開啟方向一致，或客房門前方已可提供直徑150公分之迴轉
空間者，使用輪椅之行動不便者可直行進入客房，門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之淨寬不得小於75公分。 

 



58 八、支持服務替代原則(計畫) 
【105.12.15修正重點】 

第一項序文增列「得提供支援服務協助原則
下」明示替代原則訂定之立法意旨。 

既有公共建築物以替代原則或其他替代方案
提具替代改善計畫進行改善者，須依第五點

規定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核認可後，依其
計畫改善內容及時程辦理。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為增加替代改善之彈性，僅明定建築物避難
層主要出入口高低差障礙，受限於建築結構
無法退縮且因緊鄰騎樓或人行道，無法設置
坡道之空間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版、設置

輪椅昇降臺或樓梯附掛式輪椅昇降臺等，並
設有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 
避難層出入口設有自動感應門時，因門可自
動開啟，其前方之操作平台得不受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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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15修正重點】 
昇降設備酌作文字修正。 
增訂無障礙客房之替代原則。 

因依本點之替代原則或其他提具替代改善計畫需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核認可，有關廁所盥
洗室、浴室、停車空間修正為得以人員協助至適當範圍內之設施替代，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
轄區內狀況因地制宜考量，以增加改善替代之彈性，爰增訂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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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勘檢作業原則 

時間 相關辦理情形 

86.11.13 
台（86）內營字第8689035號函頒「研商新建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
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執行案會議記錄結論」，利各級主管建
築機關落實新建公共建築物領得使用執照之無障礙設施勘檢執行作業。 

99.12 

立法院原於99年12月研議將勘檢制度納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
條第2、3項，經本案連署立法委員同意不修法，以三點附帶決議方式請
本部據以研議辦理： 
1.訂定更明確之勘檢執行原則 
2.勘檢作業執行情形應納入年度督導 
3.明定各地方政府聘任委員應取得本署於97.7.1以後委託辦理之公共建
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
書及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習 

100.4.13及100.11.25兩次召會研商 

101.1.10 
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800126號函訂定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
原則 

105.11.7 台內營字第1050814759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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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修正規定 
 

一、為落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辦理公共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以下簡稱勘檢作業），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適用範圍如下： 

（一）申請新建及增建使用執照之公共建築物。 

（二）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之公共建築物。 

（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辦理無障礙
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之公共建築物。 

三、第二點適用範圍之公共建築物應由勘檢小組辦理勘檢。但第二點第
二款及第三款之公共建築物得提經公共建築物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同意後，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派員辦理勘檢。 

四、勘檢小組應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相關人員、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建
築師公會代表共同組成，每次實地勘檢應包括上述各類人員，勘檢
小組應於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期間內，提出勘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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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勘檢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委託辦
理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
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 

（二）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
組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三）曾擔任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勘檢小
組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聘任之勘檢人員，應辦理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
實務講習，其講習項目如下：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物專章、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容。 

（二）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
則內容。 

（三）勘檢注意事項（含勘檢實例錯誤樣態說明）。 

（四）勘檢程序。 

（五）勘檢任務。 

（六）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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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共建築物勘檢不符規定，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通知改正，公共建
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得申請復核，申請書格式
如附表一。 

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十日內將復核結果通知公共建築物起造人、
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核復書格式如附表二。必要時得召開
復核會議，並視實際情形邀請公共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管理
機關負責人，及設計建築師、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建築師公會代表
列席。 

八、勘檢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終止聘任： 

（一）執行勘檢案件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
物專章、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或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規定。 

（二）執行勘檢案件未依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訂定之無障礙設施勘檢
表辦理。 

（三）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九、勘檢作業所須相關費用，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規定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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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lawdata/1040804295-1.doc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lawdata/1040804295-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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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聘任
之勘檢人員，應辦理至少
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習
，其講習項目如下：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
物專章、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內
容。 

（二）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
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內容。 

（三）勘檢注意事項（含勘
檢實例錯誤樣態說
明）。 

（四）勘檢程序。 
（五）勘檢任務。 
（六）其他相關事項。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對聘
任之勘檢人員，辦理至少
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習
，其講習內容如下： 

（一）勘檢注意事項（含勘檢
實例錯誤樣態說明）。 

（二）勘檢程序。 
（三）勘檢任務。 
（四）其他相關事項。 

一、明定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
對聘任之勘檢人員，辦理
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
講習，並增列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
建築專章、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
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為講習項目，以利勘檢作
業之執行。 

二、各主管建築機關所舉辦之
講習頻率得視當地情形與
需求自行決定，並得與其
他主管建築機關合併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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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公共建築物勘檢認為不符
規定，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通知改正，公共建築物
起造人、所有權人或管理
機關負責人得申請復核，
申請書格式如附表一。 

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十
日內將復核結果通知公共
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
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核復
書格式如附表二。必要時
得召開復核會議，並視實
際情形邀請公共建築物起
造人、所有權人或管理機
關負責人，及設計建築師
、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建
築師公會代表列席。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公共建築物於無障礙

設施勘檢作業時如有異議
得申請復核，並訂定復核
申請書及核復書格式。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lawdata/1040804295-1.doc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lawdata/1040804295-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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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勘檢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
終止聘任： 

（一）執行勘檢案件違反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無障礙建築物專章、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或既有公共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
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規定。 

（二）執行勘檢案件未依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訂定之無
障礙設施勘檢表辦理。 

（三）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一、本點新增。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依作
業原則所聘任之勘檢人
員，係在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
築機關之指揮監督下，協
助落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勘檢作業，以達成推
動無障礙環境目的之行政
助手。勘檢人員執行勘檢
案件時，如有違反無障礙
相關法規或未依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所訂定之勘檢表
辦理或有其他情節重大，
有不適任之情形時，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得終止勘檢
人員之聘任，以維勘檢作
業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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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復核申請書 

受文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經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 

建築物名稱  申請日期  

建築物用途  掛號文號  

建造執照號碼  使用執照號碼  

建
築
物 

建
築
基
地 

使用分區  申請人 
（公共建築物起造

人、所有權人或管理

機關負責人） 

姓名  

地址  地址  

地號  電話  

申請復核異議事項 申請復核理由說明 

（請摘錄原報告內容） 

 

 

 

附表二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復核核定書 

受文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經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 

建築物名稱  申請日期  

建築物用途  掛號文號  

建造執照號碼  使用執照號碼  

 

建
築
物
建

築
基
地 

使用分區  申請人 
（公共建築物起造

人、所有權人或管理

機關負責人） 

姓名  

地址  地址  

地號  電話  

申請復核事項 核定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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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 勘檢小組應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相關人員、身心障礙福利

團體及建築師公會代表共同組成，每次實地勘檢應包括

上述各類人員，勘檢小組應於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期間
內，提出勘檢報告。且各直轄市、縣（市）並已訂有無障
礙設施勘檢表，於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時
應依上開勘檢表進行查核。如於實地勘檢過程中有增加相
關法規未予規範之部分時，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相關人員即
應加以說明。 

• 「行政助手」係指公權力主體以外私人或民間團體，在行
政機關之指揮監督下，協助遂行行政任務，以達成行政目
的之謂。其行為視為其所輔助機關之行為，並無獨立之法
律地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依
作業原則所聘任之勘檢人員係屬上開所稱之行政助手，惟
若如有不適任之情事時，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仍應予解除聘
任。 

 

77 



簡 報 結 束 

感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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